
江门市城市化“十一五”规划 

 

  积极推进城镇化，是本世纪我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选

择。为积极有序地推进全市城市化进程，根据中共江门市委、

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乡建设 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实

施意见》（江发［2005］8 号），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基础及发展环境 

  （一）“十五”回顾。 

  “十五”期间，我市城乡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镇化

水平得到提高，城乡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五

个方面： 

  ——城镇体系不断完善，整体质量进一步提高。“十五”

期末，全市共有建制镇（办事处）85 个。按非农业人口占总

人口比重计算，城镇化水平达 52％；按实际城镇居住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计算，城镇化水平达 59％，与“九五”期末相比（下

同），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功能结构日

趋合理，城镇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城市之间的协调性进一步

增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十五”期末，全市城市

道路总长 1825.8 公里，增加了 295.8 公里；自来水普及率

99.74％，提高了 0.42 个百分点；燃气普及率 95.89％，提

高了 2.01 个百分点；排水管道总长 2182.21 公里，增加了

360.74 公里；污水处理率 39.5％（其中污水处理厂集中处

理率 16.7%），提高了 16.4 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十五”期末，城镇居民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33.94 平方米；城镇已建成各种社区服务



设施项目近 900 个，面积近 60 万平方米；社会福利事业加

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扩大。 

  ——城乡环境面貌有了较大改善。“十五”期末，全市城市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9.53 平方米，增加了 1.8 平方米。各市、

区建成了烟尘控制区、环境噪音达标区，全市城市环境质量

有了较大提高。“十五”期间，我市于 2000 年获得“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称号、2001 年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2003 年获“国

家卫生城市”称号、2004 年获“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开

平市 2003 年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村镇建设发展迅速。“十五”期间，全市村镇市政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 9.25 亿元。其中铺筑水泥道路 650

公里，铺设自来水管道 580 公里，修筑下水道 550 公里，安

装路灯 4200 盏，建成水冲式公厕 120 间，新、扩建农贸市

场 32 座，新建公园 22 个，新增公共绿地 25.8 万平方米。

开发居住小区 97 个，建筑面积 189.7 万平方米，镇区人均

住宅建筑面积 30.7 平方米。镇区道路铺装率 97%、自来水

普及率达 97.1%、石油气使用率达 95%。农村居民人均住宅

建筑面积 32.7 平方米，石油气使用率约 40%。经省政府批

准，我市的双水镇、司前镇、古井镇、荷塘镇、共和镇、址

山镇、雅瑶镇、海宴镇、斗山镇、广海镇、水口镇、苍城镇、

赤坎镇、沙湖镇等 14 个建制镇为广东省中心镇。为加快发

展，各中心镇共投入资金 850 万元，编制了中心镇域总体规

划和专项规划，由市政府批准实施。累计已投入资金 2.35

亿元，新建、扩建道路（街道）27 条，长 108 公里，建成

工业发展用地区域 25 个。2005 年，13 个中心镇工业总产值

平均增幅 15.4%，高于全市镇级平均水平 4.6 个百分点。这



些中心镇已逐步发展成为设施配套、环境舒适的小城市，成

为集聚力和辐射力较强的区域中心。 

  （二）存在问题和制约因素。 

  虽然我市城镇化进程已经取得了明显成绩，但城镇化仍

滞后于工业化，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城镇化滞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造成

工业企业“遍地开花”，带来经济效益低下、投资分散和环境污

染等问题；非农人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既影响了城

市规模效益和服务功能的发挥，也不利于人民群众文化素质

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我市城镇化滞后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 

  ——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发展

相对滞后。 

  ——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合理流动。一是农民进城落户

限制过多，进城农民在就业、社会保险等方面缺乏保障。二

是人口迁移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流动人口难以管理。 

  ——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待进一步

完善。一是集体土地产权关系不够明晰，土地使用权流转市

场尚不成熟。二是城市规划权威性不够强，一些地方受短期

利益驱动，违反规划、违法用地的现象时有发生。 

  ——城镇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我市还没有普遍形成

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的投资渠道，城镇建设资金缺乏，综合公

共服务设施难以配套完善。土地出让是城镇建设的主要资金

渠道之一，而土地市场主要是工业用地市场的运作尚不够规

范，造成一些地方的土地出让价格不能真实反映其价值，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行政区划不尽合理。目前，我市建制镇平均非农

人口仅 3000 人左右，城镇规模普遍偏小，难以发挥城镇在

城镇化进程中人口集聚的带动作用。 

（三）发展趋势。 

  目前,我市城市化水平已达 52％，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

展，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我市推进城镇化

进程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切实加强城乡建设的规划管理，加

强区域协调，合理调整发展布局；要加强制度创新，逐步调

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要素

向城镇集聚，走生产与建设集约化发展之路，加快解决“三农”

问题。 

  二、“十一五”城市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遵循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

发展原则，以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以经济

发展为基础，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实行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高效能管理，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走中心城市、中

心城区、中心镇和一般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完善

城市功能，提高城市整体素质，不断增强城市的辐射带动力，

促进城镇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使城乡建设、经济发

展与人民生活需求相适应，促进全市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

协调发展。 

（二）发展方针。 

  积极发展江门市中心城市和台山市、开平市、鹤山市、

恩平市的中心城区，使其成为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载体。重

点发展一批中心镇，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逐步形成江



门中心城市、各市中心城区、中心镇和一般小城镇有机结合、

布局合理、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城镇体系，全面提高城镇

发展质量。 

  （三）发展目标。 

  1、城镇化水平。至 2010 年，全市常住人口 431 万人，

城镇化水平达到 65%以上。 

  2、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城镇各项功能得到全面强化，

辐射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至 2010 年，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50％；城镇居民人均 GDP

达到 7000 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8 万元，人均住宅

建筑面积达到 35 平方米左右；全市城镇建立比较完善的社

会保障体系。 

  3、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比较完善的交通、通讯、

供水、供电、供气和环境污染治理、防灾等现代化城镇基础

设施体系。城镇人均道路面积达到 19 平方米；城镇自来水普

及率达到 99.8％，每天人均生活用水量达到 260 升以上；民用

燃气普及率达到 98％。 

4、城镇生态环境建设。全面实施“青山、碧水、蓝天、

绿地”工程，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对污染环境的企业依法实行

关、停、并、转和限期整治措施，不断提高城镇环境质量。

至 2010 年，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70％；垃圾处理逐步

实现无害化和资源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0％以上，人

均公共绿地达到 12 平方米以上。 

  5、城镇地域体系结构总格局为“两核、四心、四轴、两

城镇密集区”，即依托市域交通主骨架，形成江门城区为市域

核心，开平城区为副核心，以台山城区、鹤山城区、恩平城



区、广海为地方性中心；以鹤山－江门—开平—恩平主干公

路沿线、沿海高速公路、银洲湖为三条发展主轴，台城—广

海为发展副轴（重点发展包括鹤山—江门市区—银洲湖城镇

密集区和包括开平城区—水口—台山城区的城镇密集区），

其他丘陵山区点状发展的总格局。 

  （四）主要城市、镇建设规模。 

   1、江门市区（含江门组团和会城组团） 

  （1）江门中心城市性质定位：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珠江三角

洲西部中心城市之一，五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

中心，以制造业与商贸业为主导的滨水城市。 

  （2）城市规模：规划城区人口 2010 年为 128 万人，规

划建成区面积 2010 年达到 135 平方公里。 

  （3）新会区重点镇建设 

   双水镇：广东省中心镇，新会西南片的片区中心，银

洲湖区域的重要临港工业基地，珠江三角洲西部具有侨乡文

化和山水特色的生态型中心镇。规划人口 8.1 万人。 

  司前镇：广东省中心镇，江门市区联系粤西腹地的交通

节点，轻型加工业与商贸、物流等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现代

化中心镇。规划人口 7.5 万人。 

  古井镇：广东省中心镇，银洲湖临港产业聚集区东部的

中心城镇。以发展化工、造船、建材等临港产业和为银洲湖

东部地区服务的第三产业为主、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的宜居

城镇和历史文化名镇。规划人口 5.5 万人，建设用地规模 6.8

平方公里。 

  2、开平市 



  （1）开平中心城市的定位：江门市域地区副中心，国

家级轻纺制造业生产基地，以侨乡文化和山水园林为特色的

生态城市。 

（2）城市规模：规划人口 2010 年 50 万人，用地规模

50 平方公里。 

  （3）重点镇建设 

  水口镇：广东省中心镇,规划人口 6 万人。除发展工业外，

建设成为五邑地区重要的商贸中心和物流中心。 

  赤坎镇：广东省中心镇,以侨乡建筑风格为特色的旅游城

镇，规划人口 4.2 万人。 

  苍城镇：广东省中心镇,以发展轻工业为主的城镇，及开

平北部城镇片区的交通、商贸中心。规划人口规模为 5 万人。 

  赤水镇：开平南部片区中心。规划人口规模为 1.5 万人。 

  3、台山市 

  （1）台山中心城市的定位：地方性中心城市，有重要

影响的侨乡城市。 

  （2）城市规模：规划总人口 2010 年 28～30 万人左右，

规划用地面积 27.1～29 平方公里。 

  （3）重点镇建设 

  广海镇：广东省中心镇，江门市域南部和台山南部沿海

地区的中心城镇，规划人口规模 5～6万人（含鱼塘湾港区）。 

  海宴镇：广东省中心镇，发展海洋渔业和海洋能源，建

设成一河两岸的现代化小城镇。规划人口规模为 4.5 万人。 

  斗山镇：广东省中心镇，台山市南部的经济中心之一，

以服装业、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现代化中心镇。规划人口规

模为 4 万人。 



  大江镇：台山北面重点侨乡镇。规划人口 2.5～3.2 万人，

规划在潭江南岸建设的新镇区。 

  水步镇：大力发展工业，并与台山城区北部工业协调发

展，人口规模为 2～2.5 万人。 

  4、恩平市 

  （1）恩平中心城区的建设 

  规划人口至 2010 年达 22～24 万人，用地 18.4～20 平

方公里。恩城除发展工业，还可配合旅游业发展，加强商业、

服务业职能，成为旅游服务中心。 

  （2）重点镇建设 

  沙湖镇：广东省中心镇，规划在靠近 325 国道处建新镇

区，形成旧区和新区的组团式结构，形成人口规模 3.9 万人。 

  君堂镇：主要发展建材工业和内外向型加工工业。规划

人口规模 2.5 万人。 

  5、鹤山市 

  （1）鹤山中心城区的建设 

  鹤山市城区的城市性质：鹤山市的行政、经济、文化中

心，珠江三角洲西部重要的水陆交通要冲之一，工商业发达、

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滨江城市。 

  规划人口至 2010 年达 18～21 万人，用地面积 16.5～

18 平方公里。 

  （2）重点镇建设 

  雅瑶镇：广东省中心镇，是江门市的试点镇，人口规模

3.8 万人，主要发展内外向型加工工业。 

共和镇：广东省中心镇，规划人口规模为 5.5～6.5 万人，

是鹤山市域南部中心及商贸集散地，主要发展内外向型加工



业。 

  址山镇：广东省中心镇，是江门市城镇建设达标先进城

镇，人口规模 4.2-4.6 万人，主要发展内外向型加工工业。 

  宅梧镇：鹤山市西部山区的片区中心。人口规模为 3.5

万人，主要发展无公害农副产品和特色农业旅游。 

  三、工作重点及政策措施   

  （一）改革相关制度，引导要素集聚。 

  1、改革户籍管理制度。（1）在我市范围内逐步取消原

有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实行“以居住

地为条件划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以所从事职业为标准划

分农业劳动力和非农业劳动力”的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

制度。   （2）凡来我市工作的博士、硕士、学士毕业生，

应准予其在实际居住地入户；对居住在所购买的商品房或合

法自建的住宅的，应准予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将户口迁入居住

地；外商、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在我市兴办实业的，可允许其

境内亲属入户。（3）鼓励和引导更多农村居民进入小城镇就

业和居住。凡在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和收入来源

的人员及随其共同生活居住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

办理本地城镇户口。（4）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加快住房

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改革，经批准

在城市（镇）落户的人员，在子女入学、劳动就业、社会保

障等方面，与原城市（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履行同等义

务。 

  2、建立有利于城镇发展的土地使用制度。（1）建立健

全易地开发补充耕地制度，严格执行“占一补一、先补后占”

的耕地补充政策，形成一个既保持全市耕地总量平衡，又能



保证城镇发展用地的土地供应体系。（2）在坚持土地有偿使

用和严格用途管制的前提下，促进土地使用者通过土地市场

依法进行土地使用权的转换和交易。在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

允许集体土地使用权依法流转，以作价入股、联营等方式共

同兴办企业。（3）在用地指标分配和用地审批上实行倾斜政

策。通过置换等手段，用地指标适当向中心镇倾斜，鼓励其

发展壮大；对一般城镇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对其他

建设项目从严控制，避免盲目无序发展。 

  3、引导城镇产业集聚。引导分散的乡镇企业向城镇集

中，提高乡镇企业的档次和规模，避免分散的工业布局带来

土地浪费和环境污染。（1）对进入城镇的乡镇企业和私营工

商企业，应取消一切不合理收费，取消各种人为限制，如注

册登记、经营范围方面的限制以及市场准入门槛高等，为他

们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2）允许有经济实力的乡镇企

业购买城市企业、对城市企业参股、控股或投资开办新的企

业，形成新型的混合经济实体。（3）大力推广农民共有的股

份合作制等以资产为纽带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继续推行集

体所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为分散的乡镇企业逐步向城镇

集中提供良好的机制保障。建立区域性乡镇企业产权交易市

场或股权转让中心，增强产权的流动性。（4）通过迁村并点，

减少城镇建设区外分散的自然村落数量，促进城镇工业区、

商业区和住宅区的相对集中、连片发展。大力提倡发展公寓

式住宅，鼓励分散的居民点迁移合并，引导“村宅进（社）区”。

鼓励商贸活动到镇区内成行成市经营，引导“商业进（市）场”。 

  （二）加强区域协调，强化规划管理。 

  1、加大区域协调力度，突出建设重点。（1）完善区域



规划和城镇规划。按现代化的要求在全市划定城镇密集区、

产业开发区、生态敏感区、农田保护区、水源保护区等区域

性功能区，合理构建城镇职能分工、等级规模和空间布局体

系。尽快完成各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2）协调好各城

镇开发的内容、区位和时序，实现区域基础设施资源共享，

并确保区域生态保护、社会公益性项目的落实。 

  2、改进城乡规划的管理工作，大力推进规划管理体制

改革。（1）认真贯彻省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城

乡规划工作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06］51 号）精神，落

实村镇规划“省管到县、市管到镇、县管到村”的要求，理顺

我市村镇规划管理体制，建立镇级分片规划管理体制，在中

心镇设立规划分所，加强村镇的规划建设管理。（2）逐步推

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法定化制度，切实发挥其对土地使用和

开发建设的控制和引导作用，保证城乡各项建设严格按规划

实施。（3）加强规划监督与指导，逐步实行城镇重点开发和

保护地段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报当地市人民政府审批，并实行

城镇规划重大失误的追究制度。（4）全面引入公众参与机制。

在规划的编制、审批过程中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接受

公众监督，逐步形成公众参与制度化、法定化。 

  3、加强对中心镇发展的扶持和指导。推进中心镇总体

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支持中心镇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资金、技术支持

力度，做大、做强中心镇。加快中心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交通、通讯、供水、供电、供气和污染治理、防灾等现代化

基础设施体系。 

  （三）完善基础设施，健全城镇职能。 



  1、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大力治理环境污染。（1）大力

整治农村土地，推行“退建还耕、退山还林、退田还湖”，重造

山水田园美景。（2）强化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成立相应机

构，采用协商办法，实行多样化的利益补偿机制，统一管理

跨区域水域的开发利用和污水处理。（3）严格实行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坚决执行环保设施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三同

时”（设计、施工、投产）制度。 

  2、抓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以自然村为单元，按照《广东省村

庄整治规划编制指引》和《江门市村庄整治工作实施意见》

的要求 

 

，编制简明适用的村庄规划，指导村庄整治工作。（2）贯彻

落实省建设厅《关于开展村庄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和《江

门市村庄整治工作实施意见》，以“五改”（改水、改厕、改灶、

改路、改房）、“三清”（清理垃圾、清理池塘、清理乱堆放）、“五

有”（有村庄规划、有文体活动场地、有一片成荫绿地、有垃

圾收集池、有污水处理简易设施）为重点内容，抓好村庄整

治工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3）积极抓好以文明村镇、生

态村、卫生村等创建活动为载体的新农村建设工作，以点带

面，采取政策、技术、资金等扶持措施，加强指导，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按照适度超前原则，进一步推进交通、通信等基础

设施建设。（1）推动信息技术在生产、服务、流通等领域的

应用，提高社会信息化意识，提高信息业的服务水平。建立

完备的公益型数据库体系和商用型数据库体系，形成系统完



善的信息收集和发布机制，实现网络互联和信息共享。（2）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优化配套，完善布局，逐步打破区

域界限，实行共建、共享。通过统一建设、兼并等措施，组

建跨区域经营的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交通等企

业，提高规模效益，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财力的浪费。 

  4、关注人民健康，为全体居民提供良好的公共卫生服

务。（1）增强供水能力，提高供水质量。（2）建立完善的排

水管网，逐步实行雨污分流，限期建设污水处理厂（设施），

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3）继续发展城市供气，加快城市管

道燃气建设，提高民用燃气普及率。（4）推行垃圾分类收集、

密闭转运，提高垃圾综合处理能力。（5）积极应用科学的垃

圾处理技术，相对集中建立大中型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6）

高标准、高质量搞好城市防火、防洪、防风、防震等防灾、

减灾系统建设，建立防灾预警机制。 

  （四）运用市场机制，促进城市建设。 

  1、推动城镇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走以社会力量为主

体的城镇建设新路子，大力支持和发挥民间主体在城市开发

中的作用。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走以城养城、以城建城、

以城兴城的市场化之路，实现城镇建设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

（1）稳步推进市政公用事业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把市政公

用事业管理推向市场，吸引社会资金及外资投入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 

    （2）采取招标、租赁或抵押等方法，有计划地把部分

市政公用设施经营权、城市资产进行出让或优化重组。（3）

运用经济杠杆调节民间开发行为。如征收土地增值税，将政

府投资（如道路建设）的增值部分收归公有，让受益者按照



“直接受益，合理负担”的原则分摊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成

本。（4）财政支持。各级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城市维护、建

设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中心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 

  2、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用事业经营机制。城市

公用事业逐步实现由社会福利型向经营服务型的转变，部分

市政管理实现市场化、专业化、企业化经营。（1）在统一管

理的前提下，对市政公用事业放开经营，鼓励单位或个人以

股份制、合资、独资等多种形式建设和经营城镇的市政公用

事业，逐步把市政设施维护、环卫清扫、绿化管养、环卫保

洁、垃圾清运、物业管理等推向市场，实行企业化经营。（2）

按保本微利的原则完善市政公用事业的价格体系，进一步理

顺公用事业收费标准。按照“排污者付费”的原则，合理开征

城镇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逐步过渡到成本价。在改革

水价的基础上，探索推行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的捆绑经营。 

  3、推动房地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1）积极落实住

房发展规划目标，实施高效、集约的住房用地供应政策。大

力提倡建设经济适用、价格适中的公寓式住房，提高配套质

量，降低住房成本，实现“居者有其屋”。（2）加快个人信用制

度的建立，积极探索建立规范的抵押担保和保险制度，积极

推行抵押贷款购买商品房制度。（3）要严格控制项目开发数

量，规范房地产市场，防止出现房地产开发过热的现象。（4）

加强商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深化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 

  （五）强化社会服务，提高生活质量。 

  1、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l）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加快

劳动力市场建设。建设公益性职业介绍组织和统一的劳动力

市场信息网络；完善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则，维护劳动力市场



秩序；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非

公有制经济的就业主渠道作用。（2）依法推进社会保障覆盖

全社会的工作，加快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

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

系，建立可靠、稳定的社会保险基金的筹措机制和有效运行、

严格管理的机制，实现社会保险各险种尤其是养老、医疗、

失业三大基本保险基本覆盖城镇各类用人单位及其劳动者。

（3）建立健全咨询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财政服务、

营销服务、配套协作服务等社会化服务网络。 

  2、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创建美好家园。

（1）搞好城市绿化和美化，认真解决脏、乱、差问题，实

现城镇净化、绿化、美化、效能化。保护好天然水面、自然

山体和文物古迹，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城市广场、公园、

雕塑和标志性建筑景点。（2）以街道办、居委会等基层组织

为依托，充实社区职能，形成社会化、自主化、多元化的城

市基层管理机制。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重点抓好文明小区、文明社区、文明城区建设。（3）

建立区域教育和培训网络，大力促进文化馆、文化站、影剧

院、体育馆、公园等公益性设施的建设，为城镇居民提供学

习知识、陶冶性情、休闲娱乐的场所。扶持各种文化团体、

表演剧种和文化机构全面发展，引导文化市场的多元化，状

大城市文化消费群体，创造更为丰富的城市社区文化，塑造

独特的城市文化品牌，弘扬社会主旋律。（4）加强教育，广

泛宣传，逐步提高城乡居民素质。（5）加大城乡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力度，创造稳定祥和的社会生活环境。 
 


